
东方投行关于山东陆海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

性公告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作为山东陆海石油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海股份”、“公司”或“挂牌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

商，通过定期报告事前核查，发现公司存在以下风险： 

一、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1、对外担保整体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29,885,600 元，其中为山东

威特人工环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特环境公司”）担保 20,000,000 元，为德州

资通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资通”）担保 9,885,600 元。截至本

公告出具日，以上两家债务人都未还款。 

2、未决诉讼及承担重大赔偿责任情况 

关于公司为威特环境公司担保所涉及的债务 2,000 万元，债权人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已将该不良资产打包出售给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管理公司”）。2020 年 4

月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向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刘洪

晓、山东陆海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主债权本金 2,000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

息、复利、实现债权的费用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0 年 4 月 22 日山东

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20）鲁 14 民初 174 号裁定书，其中查封公司及

刘洪晓财产 2040 万元为限，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已查封公司包括基本户在内的

4 个银行账户，金额合计 12.79 万元，查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洪晓个人账

户和微信账户。 

关于公司为资通集团公司的担保，2019 年 12 月 5 日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

民法院受理资通集团公司破产清算，由于其他四位担保人均无偿债能力，公司很



可能因担保责任而承担全部债权债务，反担保人目前亦无可执行财产，公司可能

因该担保事项产生损失。 

3、持续亏损带来经营风险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陆海股份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3,350.43 万元、

5,539.67 万元和 6,716.70 万元；分别实现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96.31 万元、-974.13 万元和-1,783.99 万元。公司持续亏损，表明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关于公司前述对外担保，公司尚未对威特环境公司、资通物流公司的银行借

款的担保责任按照预计负债的规定进行确认与计量。公司存在履行担保责任的风

险。若公司履行担保责任，则会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乃至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陆海股份母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 7,086,698.17 元，

因陆海股份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资产负债表日，

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

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陆海股份未来期间、以及未来能否获得足

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陆海股份尚未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 

7,086,698.17 元。 

因前述事项，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

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0】0010634 号），保留意

见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外，后附的陆

海股份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陆海

股份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9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

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同时提出了强调事项：“陆海股份 2019 年末面临

流动性风险，这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陆海股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

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其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具体为：“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承诺及或有事项

（二）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附注十三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所述，



陆海股份尚未对威特环境公司、资通集团银行借款的担保责任按照预计负债的规

定进行确认与计量，同时亦无法提供陆海股份预计不因为威特环境公司、资通集

团银行借款的担保责任而存在损失的审计证据，我们因此未能获得前述因为威特

环境公司、资通集团银行借款的担保责任而存在损失等方面的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也无法确定具体金额进行调整。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14，其中母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 7,086,698.17 元，如本报

告“三强调事项”所述因陆海股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

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陆海股份未来期

间、以及未来能否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陆海股份尚未减

记递延所得税资产 7,086,698.17 元。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陆海股份，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

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

见提供了基础。” 

三、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1）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督

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持续关注治理经营情况；（2）鉴于公司存在

可能履行担保责任、持续亏损导致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等风险，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风险。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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